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7號

聲  請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卓育佐律師（法律扶助）

相  對  人  丙○○

上列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依附表一、二之方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

金額之扶養費。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與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事項相同，均屬法院應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而不受當事人或

關係人聲明之拘束（詳如後揭貳㈡及㈢⒈之說明），並

不同於一般扶養費之請求（參民法第1119條及家事事件法第

99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與第100條之立法理由）。

二、故聲請人將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金額由每月新臺幣（下同）

7,000元擴張為每月10,706元（見本院卷第1及127頁），基

於前揭說明，上開金額之調整，尚難認為請求之變更。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相對人之答辯：

(一)聲請意旨略以：

　⒈聲請人乙○○（民國000年0月0日生）於106年3月13日為相

對人丙○○認領，且出生後原居住在新北市汐止區，並由其

母即法定代理人甲○○獨自照顧，相對人則因工作而居住在

高雄市。其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07年7月間，帶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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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臺東縣池上鄉與其娘家之家族一同生活，並由聲請人之

法定代理人獨自負擔生活費。惟因聲請人進入國小階段，生

活花費逐漸變多，實有相對人共同負擔之必要。

　⒉為此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及第1116條之2等規定，並參考行

政院主計總處11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統計之臺東縣平

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1,412元，請求相

對人給付扶養費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2年1月起，至

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

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有1期遲誤履行，其後5期之給付視

為到期（見本院卷第1-5、000-0000及127頁）。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於審理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

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

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

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

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069條之1規定，亦準用於非婚生子女

經認領之情形。

(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即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

受扶養權利）亦為親權之一環：

　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及

第1116條之2之規定，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而

此項扶養義務，如由民法第1055條第1項「夫妻離婚者，對

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與第1055條之2

「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

酌前條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

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等規定之文

義對照觀之，亦應為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義務負擔內容之一

環。

　⒉而上開扶養義務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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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參酌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就家事事件中具

有某程度訟爭性，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程序標的有某

程度之處分權者，向來有以非訟事件處理者，亦有以訴訟事

件處理者，惟此類事件性質上多有賴法官職權裁量而為妥

適、迅速之判斷，爰予列為戊類事件，並於第五項明定之。

此類事件有：…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及交

付子女事件（例如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2…）…扶養

事件（指除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事件以外之扶養事件）

…。」

　⑵及如由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關於未成年子女扶

養請求、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改定、變

更…」及第107條第1項「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給付扶養費…」

之規範文義，與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2項及第3項針

對已到期之債務（參該條項立法理由）所為「一次給付」與

「分期給付」之規範體系綜合觀之，亦為101年6月1日施行

之家事事件法所明文肯認。

　⒊因之：

　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或謂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

之受扶養權利），不僅不因婚姻關係之有無或是否任親權人

而受影響。

　⑵且此項扶養義務發生之要件及其程度，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

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1

0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應係以「子女

（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父母間協議或法院酌定、改定未

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參民法第1120條及1132條）與扶養費之

判斷標準，而有所不同於民法第1117條至第1119條針對一般

扶養權利義務關係所規定之標準。

　⒋至於未成年子女如欲向法院對父母為扶養之請求，除得依民

法第1055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由父

母之一方為其程序擔當人，而向他方為扶養之請求外；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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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之名義，而由父母之一方（任親權人者或依民法第10

89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或法院選任之特別代理人（參民法

第1086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為其法定代理

人，向他方或父母雙方為扶養之請求，此不因父母婚姻關係

之有無或是否為親權人而有不同。

　⒌又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在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前，父母

之一方本來就不得自行決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金額，並認

未成年子女對於他方之扶養權利，將因父母一方之扶養而消

滅，進而認未履行扶養義務之他方應當然分擔父母之一方因

扶養未成年子女所支出之費用，或返還其因扶養義務解消所

受之利益【註1】。

　⒍至於或有見解認為扶養義務係為滿足權利人之現在需要，解

釋上應以請求扶養義務履行之時為標準，自其時以前之過去

扶養，即不得再為請求。蓋於過去期間內受扶養權利人既未

曾以不能維持生活為由，請求扶養義務人給付扶養費用，不

論上開款項究係何人給予，受扶養權利人已非不能維持生活

之人，自無向扶養義務人請求過去已經支付生活費之餘地。

故未成年子女既然已經受父母一方之扶養，就過去已受扶養

之期間應無再受他方扶養之必要，此時若不肯認父母之一方

對於他方關於代墊扶養費等不當得利請求，未免有失公允。

惟：

　⑴家事事件法就扶養費之給付方法，除針對未到期之給付設有

定期金外，另針對已到期之給付設有「一次給付」與「分期

給付」之方法（參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2、3項、第107條第

2項及第183條第2項等規定），可見未成年子女等扶養權利

人並非不能請求屆期未給付之扶養費，法院亦非僅能酌給尚

未到期之扶養費。

　⑵又姑且不論上開說法並未正視（或有意忽略）民法關於不當

得利構成要件之規定，既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即其受扶

養之程度）尚未依法定方式確定，如何證明並認為父母一方

之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亦即逾其扶養義務所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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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給付），而可論為係履行他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

務。更遑論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

15條第2項之規定為可分債務而非連帶債務之情形下，縱然

可以證明父母之一方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負有不

當得利返還義務者似乎應該是未成年子女而非他方【註

2】。

　⑶況且，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業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後，

若負有給付義務之父母一方並未依協議或法院酌定之金額及

期間給付，採取上開見解者亦不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

方之扶養費給付請求權（即父母之一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給付義務）將因未成年子女已受他方扶養而消滅，何以

在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尚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之情形

下，卻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方之扶養（或扶養費）給

付請求權將因此而消滅。

　⑷故上開見解在家事事件法施行後不僅難以自圓其說，且若採

取上開見解，將無異認為除非未成年子女係自力更生，只要

未成年子女受到父母一方之扶養或其他第三人之照護，將因

此喪失對於他方或父母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造

成未成年子女永無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之結果（即便於強制

執行程序，上開見解亦可成為父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論

據），而形同肯定父母之一方或其他第三人之代墊扶養費等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優先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或扶養

費）給付請求權【註3】，如此是否與家事事件法第106條、

第109條及第110條與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第1055條

之1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所揭示之「子女（或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相符，並非無疑。

　⒎當然，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父母一方並非不得對於未為扶養之

他方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惟仍應回歸不當得利之規定，

就當事人或關係人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判斷是否該當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規定【註4】，而非為追求父母

間之公平，卻忽略（或犧牲）身為扶養權利主體之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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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三、相對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0,706元，且給付之方法為分

期給付及給付定期金，並有分別酌定視為亦已到期及喪失期

限利益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一)相對人於106年3月13日認領聲請人（000年0月0日生），並

協議對於聲請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之法定代理

人任之（見本院卷第95-97頁所附之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

及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二)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

經濟能力及身份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又負扶養義

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

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另定有明文。　　

(三)而法院於酌定（或改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時，

依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

第2項至第5項及第10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

規定，固然係以「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衡量扶養

費金額之標準，而不受父母或未成年子女請求金額之拘束。

惟：

　⒈此僅係指就實體法而言，不適用民法第1119條規定：「扶養

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

能力及身分定之。」中，關於「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部分

（該部分即為一般扶養費請求事件中關於「聲明之拘束性」

—處分權主義第二層面命題—之實體法上規範依據）。故法

院自不得無視父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或改定）超過

父母所能負擔之扶養費金額。

　⒉至於父母或未成年子女如認扶養費之金額仍有所不足，則應

藉由國家之福利行政資源（例如依社會救助法中關於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之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

助；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關於醫療、照顧或房租等補

助），以彌補私人扶養能力之不足【註5】。　　

(四)本院參酌前揭貳㈠之事證，並佐以相對人經本院送達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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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書狀繕本後，並未提出任何意見，且經本院合法通知

（見本院卷第61、69、119及125頁所附之本院通知、送達證

書及報到單），堪認聲請人主張其自出生後均由其法定代理

人獨自照顧等情，應屬真實——亦即相對人未曾扶養聲請

人。

(五)又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係以家

庭收支調查報告之統計資料為基礎，如無其他更貼近個案之

生活資訊或統計資料，以之做為未成年子女受扶養需要之基

準，應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亦即關

係人之每月生活所需，應以臺東縣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

支出之金額21,412元為準（見本院卷第99頁）。從而：

　⒈本院參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及相對人均係72年出生（見本

院卷第96-97頁所附之個人戶籍資料），二人均正值青壯年

而有工作能力。

　⒉又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三人關山慈濟醫

院薪資所得3,344元，名下有82年出廠之福特廠牌汽車及85

出廠之CHRYSLER廠牌汽車各1輛；相對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

三人卞氏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所得1,228,480元，換算平均

每月薪資約102,373元【計算式：1,228,480元÷12月≒102,3

73元】，名下有100年出廠之BMW廠牌汽車及101年出廠之日

產廠牌汽車各1輛（見本院卷第105-111所附之稅務電子閘門

所得調件明細表）。

　⒊佐以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

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見前揭貳㈣）。

　⒋堪認由相對人與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之年齡、工作能力及財產

現況等綜合觀之，其二人之經濟能力相當，應平均分擔對於

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亦即相對人應負擔以上開金額1/2計算

之扶養費—亦即每月10,706元【計算式：21,412元×1/2＝1

0,706元】—，方屬公允，且亦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

負擔。　　

(六)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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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就已屆清償期（即112年1月至114年1月合計共13個月）之部

分，相對人應共給付聲請人139,178元之扶養費【計算式：1

0,706元×13月＝139,178元】（如附表二所示）。

　⒉就尚未屆清償期（即114年2月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

之部分，相對人則應給付聲請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附表

一所示）。　　

(七)關於給付方法部分：

　⒈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第1項）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

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

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第2項）前項給

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

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第3項）法院命分期

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之範圍或條件。（第4項）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

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

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1/2。」而上開規

定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酌定父母對於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之事件。

　⒉從而：

　⑴就附表一所示尚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由相對人按月給付，

方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且亦不至於

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負擔。

　⑵就附表二所示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參酌相對人名下除前揭

貳㈤⒉之汽車外，並無其他財產可供強制執行，如就已屆

清償期之扶養費總額139,178元命相對人一次全部給付，勢

必將影響附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履行，而未必有利於聲請

人，故應有命為分期給付之必要，且宜分為139期，除第1期

金額為1,178元外，其餘各期金額以每月1,000元為宜，並自

114年4月起開始給付，以便相對人有緩衝與及早準備之時

間。

　⑶又本院參酌相對人自離婚後未曾給付扶養費，為避免其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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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甚至拒絕給付，致使聲請人需分別、逐次聲請強制執行

而蒙受程序上之不利益，並為促使相對人切實履行，故就附

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部分，應有併予酌定喪失期限利益之

範圍與條件之必要；就附表二所示分期給付之部分，應有併

予酌定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⑷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第2項

準用第100條之規定，裁定相對人應分別依附表一、二之方

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金額之扶養費。　

四、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程序費用金額及應負擔之人：

　⒈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至其成年之日所屬月份

（即124年3月）止，按月給付10,706元之扶養費，係因定期

給付涉訟，且其權利存續期間超過10年，依家事事件法第97

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9條遞行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0之

規定，以10年計算其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程序標的金額

為1,284,720元【計算式：10,706元×12月×10年＝1,284,720

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3款之

規定，應徵收裁判費2,000元【註6】。

　⒉又本件並無其他程序費用支出，且本件係因相對人於認領後

未扶養聲請人所衍生之扶養費酌給請求事件，其程序費用自

應由相對人負擔，較為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2項。

(二)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

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

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

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2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

人，且附表三之程序費用係由聲請人預納，故除有合法之抗

告外，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

義聲請強制執行【註7】。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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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

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

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

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

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

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

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

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

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

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

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

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參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106次研討會「離婚事件附帶請求扶養費

之若干實務問題」，許士宦之發言紀錄，收錄於民事訴訟法之研

討第304-305頁。另參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及95年

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

【註2】

至於超過其扶養義務之給付部分是否該當民法第180條第1款「給

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者」或第3款「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

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等規定而不得請求未成年子女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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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屬另事。

【註3】

說白話一點，就是只要未成年子女有父母之一方扶養或其他第三

人之照顧而沒有死亡，就不能再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而只能夠

由扶養之父母一方或照護之第三人請求他方或父母返還代墊之扶

養費等不當得利。

【註4】

亦即此並非法律適用之爭議，而係事實認定層次之問題。　

【註5】

有學者即謂原則上採用私法上扶養義務優先主義，而以公法上扶

助為補足，參史尚寬，親屬法論，第667頁。轉引自林秀雄，親

屬法講義，第379頁，元照出版，109年10月五版2刷。　　

【註6】

依114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

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5條規定，非訟事件法第1

3條規定之費用額雖然應再加徵5/10（亦即提高為1.5倍），惟因

聲請人係於上開標準修正前提出本件聲請並為請求金額之擴張，

自不適用上開規定加徵本件裁判費。

【註7】

附表三之程序費用既然係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墊

付，該分會自得依法律扶助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據聲請人之

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附表一：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附表二：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114年2月至成

年之日所屬月

份之扶養費

給付方法 備註

10,706元／月 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

有1期逾期不履行，其後5期

之給付視為提前到期。

成年之日所屬月

份為124年3月

112年1月至114年1 給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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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月之扶養費

139,178元 分139期，除第1期金額為1,178元外，其

餘各期金額為1,000元，並自114年4月

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遲誤1期

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項目 金額 負擔方式 備註

裁判費 2,000元 由相對人負擔 已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臺東分會為聲請人墊

付（見本院卷第1及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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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7號
聲  請  人  乙○○




法定代理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卓育佐律師（法律扶助）
相  對  人  丙○○
上列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依附表一、二之方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金額之扶養費。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與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相同，均屬法院應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而不受當事人或關係人聲明之拘束（詳如後揭貳㈡及㈢⒈之說明），並不同於一般扶養費之請求（參民法第1119條及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與第100條之立法理由）。
二、故聲請人將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金額由每月新臺幣（下同）7,000元擴張為每月10,706元（見本院卷第1及127頁），基於前揭說明，上開金額之調整，尚難認為請求之變更。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相對人之答辯：
(一)聲請意旨略以：
　⒈聲請人乙○○（民國000年0月0日生）於106年3月13日為相對人丙○○認領，且出生後原居住在新北市汐止區，並由其母即法定代理人甲○○獨自照顧，相對人則因工作而居住在高雄市。其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07年7月間，帶聲請人返回臺東縣池上鄉與其娘家之家族一同生活，並由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獨自負擔生活費。惟因聲請人進入國小階段，生活花費逐漸變多，實有相對人共同負擔之必要。
　⒉為此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及第1116條之2等規定，並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統計之臺東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1,412元，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2年1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有1期遲誤履行，其後5期之給付視為到期（見本院卷第1-5、000-0000及127頁）。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於審理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069條之1規定，亦準用於非婚生子女經認領之情形。
(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即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受扶養權利）亦為親權之一環：
　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及第1116條之2之規定，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而此項扶養義務，如由民法第1055條第1項「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與第1055條之2「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等規定之文義對照觀之，亦應為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義務負擔內容之一環。
　⒉而上開扶養義務之性質：
　⑴參酌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就家事事件中具有某程度訟爭性，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程序標的有某程度之處分權者，向來有以非訟事件處理者，亦有以訴訟事件處理者，惟此類事件性質上多有賴法官職權裁量而為妥適、迅速之判斷，爰予列為戊類事件，並於第五項明定之。此類事件有：…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及交付子女事件（例如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2…）…扶養事件（指除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事件以外之扶養事件）…。」
　⑵及如由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請求、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改定、變更…」及第107條第1項「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給付扶養費…」之規範文義，與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2項及第3項針對已到期之債務（參該條項立法理由）所為「一次給付」與「分期給付」之規範體系綜合觀之，亦為101年6月1日施行之家事事件法所明文肯認。
　⒊因之：
　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或謂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受扶養權利），不僅不因婚姻關係之有無或是否任親權人而受影響。
　⑵且此項扶養義務發生之要件及其程度，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10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應係以「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父母間協議或法院酌定、改定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參民法第1120條及1132條）與扶養費之判斷標準，而有所不同於民法第1117條至第1119條針對一般扶養權利義務關係所規定之標準。
　⒋至於未成年子女如欲向法院對父母為扶養之請求，除得依民法第1055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由父母之一方為其程序擔當人，而向他方為扶養之請求外；並得以自己之名義，而由父母之一方（任親權人者或依民法第1089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或法院選任之特別代理人（參民法第1086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為其法定代理人，向他方或父母雙方為扶養之請求，此不因父母婚姻關係之有無或是否為親權人而有不同。
　⒌又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在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前，父母之一方本來就不得自行決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金額，並認未成年子女對於他方之扶養權利，將因父母一方之扶養而消滅，進而認未履行扶養義務之他方應當然分擔父母之一方因扶養未成年子女所支出之費用，或返還其因扶養義務解消所受之利益【註1】。
　⒍至於或有見解認為扶養義務係為滿足權利人之現在需要，解釋上應以請求扶養義務履行之時為標準，自其時以前之過去扶養，即不得再為請求。蓋於過去期間內受扶養權利人既未曾以不能維持生活為由，請求扶養義務人給付扶養費用，不論上開款項究係何人給予，受扶養權利人已非不能維持生活之人，自無向扶養義務人請求過去已經支付生活費之餘地。故未成年子女既然已經受父母一方之扶養，就過去已受扶養之期間應無再受他方扶養之必要，此時若不肯認父母之一方對於他方關於代墊扶養費等不當得利請求，未免有失公允。惟：
　⑴家事事件法就扶養費之給付方法，除針對未到期之給付設有定期金外，另針對已到期之給付設有「一次給付」與「分期給付」之方法（參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2、3項、第107條第2項及第183條第2項等規定），可見未成年子女等扶養權利人並非不能請求屆期未給付之扶養費，法院亦非僅能酌給尚未到期之扶養費。
　⑵又姑且不論上開說法並未正視（或有意忽略）民法關於不當得利構成要件之規定，既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即其受扶養之程度）尚未依法定方式確定，如何證明並認為父母一方之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亦即逾其扶養義務所應為之給付），而可論為係履行他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更遑論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15條第2項之規定為可分債務而非連帶債務之情形下，縱然可以證明父母之一方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負有不當得利返還義務者似乎應該是未成年子女而非他方【註2】。
　⑶況且，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業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後，若負有給付義務之父母一方並未依協議或法院酌定之金額及期間給付，採取上開見解者亦不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方之扶養費給付請求權（即父母之一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給付義務）將因未成年子女已受他方扶養而消滅，何以在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尚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之情形下，卻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方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將因此而消滅。
　⑷故上開見解在家事事件法施行後不僅難以自圓其說，且若採取上開見解，將無異認為除非未成年子女係自力更生，只要未成年子女受到父母一方之扶養或其他第三人之照護，將因此喪失對於他方或父母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造成未成年子女永無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之結果（即便於強制執行程序，上開見解亦可成為父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論據），而形同肯定父母之一方或其他第三人之代墊扶養費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優先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註3】，如此是否與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與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第1055條之1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所揭示之「子女（或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相符，並非無疑。
　⒎當然，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父母一方並非不得對於未為扶養之他方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惟仍應回歸不當得利之規定，就當事人或關係人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判斷是否該當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規定【註4】，而非為追求父母間之公平，卻忽略（或犧牲）身為扶養權利主體之未成年子女。　　　
三、相對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0,706元，且給付之方法為分期給付及給付定期金，並有分別酌定視為亦已到期及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一)相對人於106年3月13日認領聲請人（000年0月0日生），並協議對於聲請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任之（見本院卷第95-97頁所附之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及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二)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份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另定有明文。　　
(三)而法院於酌定（或改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時，依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10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固然係以「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衡量扶養費金額之標準，而不受父母或未成年子女請求金額之拘束。惟：
　⒈此僅係指就實體法而言，不適用民法第1119條規定：「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中，關於「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部分（該部分即為一般扶養費請求事件中關於「聲明之拘束性」—處分權主義第二層面命題—之實體法上規範依據）。故法院自不得無視父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或改定）超過父母所能負擔之扶養費金額。
　⒉至於父母或未成年子女如認扶養費之金額仍有所不足，則應藉由國家之福利行政資源（例如依社會救助法中關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關於醫療、照顧或房租等補助），以彌補私人扶養能力之不足【註5】。　　
(四)本院參酌前揭貳㈠之事證，並佐以相對人經本院送達聲請人之書狀繕本後，並未提出任何意見，且經本院合法通知（見本院卷第61、69、119及125頁所附之本院通知、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堪認聲請人主張其自出生後均由其法定代理人獨自照顧等情，應屬真實——亦即相對人未曾扶養聲請人。
(五)又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係以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統計資料為基礎，如無其他更貼近個案之生活資訊或統計資料，以之做為未成年子女受扶養需要之基準，應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亦即關係人之每月生活所需，應以臺東縣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之金額21,412元為準（見本院卷第99頁）。從而：
　⒈本院參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及相對人均係72年出生（見本院卷第96-97頁所附之個人戶籍資料），二人均正值青壯年而有工作能力。
　⒉又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三人關山慈濟醫院薪資所得3,344元，名下有82年出廠之福特廠牌汽車及85出廠之CHRYSLER廠牌汽車各1輛；相對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三人卞氏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所得1,228,480元，換算平均每月薪資約102,373元【計算式：1,228,480元÷12月≒102,373元】，名下有100年出廠之BMW廠牌汽車及101年出廠之日產廠牌汽車各1輛（見本院卷第105-111所附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
　⒊佐以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見前揭貳㈣）。
　⒋堪認由相對人與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之年齡、工作能力及財產現況等綜合觀之，其二人之經濟能力相當，應平均分擔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亦即相對人應負擔以上開金額1/2計算之扶養費—亦即每月10,706元【計算式：21,412元×1/2＝10,706元】—，方屬公允，且亦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負擔。　　
(六)從而：
　⒈就已屆清償期（即112年1月至114年1月合計共13個月）之部分，相對人應共給付聲請人139,178元之扶養費【計算式：10,706元×13月＝139,178元】（如附表二所示）。
　⒉就尚未屆清償期（即114年2月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之部分，相對人則應給付聲請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附表一所示）。　　
(七)關於給付方法部分：
　⒈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第1項）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第2項）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第3項）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第4項）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1/2。」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事件。
　⒉從而：
　⑴就附表一所示尚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由相對人按月給付，方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且亦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負擔。
　⑵就附表二所示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參酌相對人名下除前揭貳㈤⒉之汽車外，並無其他財產可供強制執行，如就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總額139,178元命相對人一次全部給付，勢必將影響附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履行，而未必有利於聲請人，故應有命為分期給付之必要，且宜分為139期，除第1期金額為1,178元外，其餘各期金額以每月1,000元為宜，並自114年4月起開始給付，以便相對人有緩衝與及早準備之時間。
　⑶又本院參酌相對人自離婚後未曾給付扶養費，為避免其日後拖延甚至拒絕給付，致使聲請人需分別、逐次聲請強制執行而蒙受程序上之不利益，並為促使相對人切實履行，故就附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部分，應有併予酌定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就附表二所示分期給付之部分，應有併予酌定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⑷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第2項準用第100條之規定，裁定相對人應分別依附表一、二之方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金額之扶養費。　
四、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程序費用金額及應負擔之人：
　⒈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至其成年之日所屬月份（即124年3月）止，按月給付10,706元之扶養費，係因定期給付涉訟，且其權利存續期間超過10年，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9條遞行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0之規定，以10年計算其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程序標的金額為1,284,720元【計算式：10,706元×12月×10年＝1,284,720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3款之規定，應徵收裁判費2,000元【註6】。
　⒉又本件並無其他程序費用支出，且本件係因相對人於認領後未扶養聲請人所衍生之扶養費酌給請求事件，其程序費用自應由相對人負擔，較為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2項。
(二)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2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且附表三之程序費用係由聲請人預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註7】。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參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106次研討會「離婚事件附帶請求扶養費
之若干實務問題」，許士宦之發言紀錄，收錄於民事訴訟法之研
討第304-305頁。另參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及95年
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
【註2】
至於超過其扶養義務之給付部分是否該當民法第180條第1款「給
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者」或第3款「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
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等規定而不得請求未成年子女返還
，則屬另事。
【註3】
說白話一點，就是只要未成年子女有父母之一方扶養或其他第三
人之照顧而沒有死亡，就不能再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而只能夠
由扶養之父母一方或照護之第三人請求他方或父母返還代墊之扶
養費等不當得利。
【註4】
亦即此並非法律適用之爭議，而係事實認定層次之問題。　
【註5】
有學者即謂原則上採用私法上扶養義務優先主義，而以公法上扶助為補足，參史尚寬，親屬法論，第667頁。轉引自林秀雄，親屬法講義，第379頁，元照出版，109年10月五版2刷。　　
【註6】
依114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5條規定，非訟事件法第13條規定之費用額雖然應再加徵5/10（亦即提高為1.5倍），惟因聲請人係於上開標準修正前提出本件聲請並為請求金額之擴張，自不適用上開規定加徵本件裁判費。
【註7】
附表三之程序費用既然係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墊付，該分會自得依法律扶助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據聲請人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附表一：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114年2月至成年之日所屬月份之扶養費

		給付方法

		備註



		10,706元／月

		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有1期逾期不履行，其後5期之給付視為提前到期。

		成年之日所屬月份為124年3月







附表二：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112年1月至114年1月之扶養費

		給付方法



		139,178元

		分139期，除第1期金額為1,178元外，其餘各期金額為1,000元，並自114年4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遲誤1期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附表三：
		項目

		金額

		負擔方式

		備註



		裁判費

		2,000元

		由相對人負擔

		已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為聲請人墊付（見本院卷第1及6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7號
聲  請  人  乙○○


法定代理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卓育佐律師（法律扶助）
相  對  人  丙○○
上列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依附表一、二之方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
    金額之扶養費。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與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事項相同，均屬法院應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而不受當事人或
    關係人聲明之拘束（詳如後揭貳㈡及㈢⒈之說明），並不同
    於一般扶養費之請求（參民法第1119條及家事事件法第99條
    第2項、第3項之規定與第100條之立法理由）。
二、故聲請人將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金額由每月新臺幣（下同）
    7,000元擴張為每月10,706元（見本院卷第1及127頁），基
    於前揭說明，上開金額之調整，尚難認為請求之變更。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相對人之答辯：
(一)聲請意旨略以：
　⒈聲請人乙○○（民國000年0月0日生）於106年3月13日為相對人
    丙○○認領，且出生後原居住在新北市汐止區，並由其母即法
    定代理人甲○○獨自照顧，相對人則因工作而居住在高雄市。
    其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07年7月間，帶聲請人返回臺東
    縣池上鄉與其娘家之家族一同生活，並由聲請人之法定代理
    人獨自負擔生活費。惟因聲請人進入國小階段，生活花費逐
    漸變多，實有相對人共同負擔之必要。
　⒉為此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及第1116條之2等規定，並參考行
    政院主計總處11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統計之臺東縣平
    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1,412元，請求相
    對人給付扶養費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2年1月起，至
    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
    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有1期遲誤履行，其後5期之給付視
    為到期（見本院卷第1-5、000-0000及127頁）。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於審理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
    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
    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
    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
    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069條之1規定，亦準用於非婚生子女
    經認領之情形。
(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即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
    受扶養權利）亦為親權之一環：
　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及第
    1116條之2之規定，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而此
    項扶養義務，如由民法第1055條第1項「夫妻離婚者，對於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與第1055條之2「父母
    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
    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
    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等規定之文義對照
    觀之，亦應為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義務負擔內容之一環。
　⒉而上開扶養義務之性質：
　⑴參酌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就家事事件中具
    有某程度訟爭性，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程序標的有某
    程度之處分權者，向來有以非訟事件處理者，亦有以訴訟事
    件處理者，惟此類事件性質上多有賴法官職權裁量而為妥適
    、迅速之判斷，爰予列為戊類事件，並於第五項明定之。此
    類事件有：…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及交付
    子女事件（例如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2…）…扶養事件
    （指除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事件以外之扶養事件）…。
    」
　⑵及如由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
    請求、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改定、變更…」
    及第107條第1項「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給付扶養費…」之規範文
    義，與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2項及第3項針對已到期
    之債務（參該條項立法理由）所為「一次給付」與「分期給
    付」之規範體系綜合觀之，亦為101年6月1日施行之家事事
    件法所明文肯認。
　⒊因之：
　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或謂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
    之受扶養權利），不僅不因婚姻關係之有無或是否任親權人
    而受影響。
　⑵且此項扶養義務發生之要件及其程度，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10
    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應係以「子女
    （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父母間協議或法院酌定、改定未
    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參民法第1120條及1132條）與扶養費之
    判斷標準，而有所不同於民法第1117條至第1119條針對一般
    扶養權利義務關係所規定之標準。
　⒋至於未成年子女如欲向法院對父母為扶養之請求，除得依民
    法第1055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由父
    母之一方為其程序擔當人，而向他方為扶養之請求外；並得
    以自己之名義，而由父母之一方（任親權人者或依民法第10
    89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或法院選任之特別代理人（參民法
    第1086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為其法定代理人
    ，向他方或父母雙方為扶養之請求，此不因父母婚姻關係之
    有無或是否為親權人而有不同。
　⒌又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在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前，父母
    之一方本來就不得自行決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金額，並認
    未成年子女對於他方之扶養權利，將因父母一方之扶養而消
    滅，進而認未履行扶養義務之他方應當然分擔父母之一方因
    扶養未成年子女所支出之費用，或返還其因扶養義務解消所
    受之利益【註1】。
　⒍至於或有見解認為扶養義務係為滿足權利人之現在需要，解
    釋上應以請求扶養義務履行之時為標準，自其時以前之過去
    扶養，即不得再為請求。蓋於過去期間內受扶養權利人既未
    曾以不能維持生活為由，請求扶養義務人給付扶養費用，不
    論上開款項究係何人給予，受扶養權利人已非不能維持生活
    之人，自無向扶養義務人請求過去已經支付生活費之餘地。
    故未成年子女既然已經受父母一方之扶養，就過去已受扶養
    之期間應無再受他方扶養之必要，此時若不肯認父母之一方
    對於他方關於代墊扶養費等不當得利請求，未免有失公允。
    惟：
　⑴家事事件法就扶養費之給付方法，除針對未到期之給付設有
    定期金外，另針對已到期之給付設有「一次給付」與「分期
    給付」之方法（參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2、3項、第107條第
    2項及第183條第2項等規定），可見未成年子女等扶養權利
    人並非不能請求屆期未給付之扶養費，法院亦非僅能酌給尚
    未到期之扶養費。
　⑵又姑且不論上開說法並未正視（或有意忽略）民法關於不當
    得利構成要件之規定，既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即其受扶
    養之程度）尚未依法定方式確定，如何證明並認為父母一方
    之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亦即逾其扶養義務所應為
    之給付），而可論為係履行他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
    。更遑論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15
    條第2項之規定為可分債務而非連帶債務之情形下，縱然可
    以證明父母之一方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負有不當
    得利返還義務者似乎應該是未成年子女而非他方【註2】。
　⑶況且，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業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後，
    若負有給付義務之父母一方並未依協議或法院酌定之金額及
    期間給付，採取上開見解者亦不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
    方之扶養費給付請求權（即父母之一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給付義務）將因未成年子女已受他方扶養而消滅，何以
    在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尚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之情形下
    ，卻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方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
    請求權將因此而消滅。
　⑷故上開見解在家事事件法施行後不僅難以自圓其說，且若採
    取上開見解，將無異認為除非未成年子女係自力更生，只要
    未成年子女受到父母一方之扶養或其他第三人之照護，將因
    此喪失對於他方或父母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造
    成未成年子女永無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之結果（即便於強制
    執行程序，上開見解亦可成為父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論
    據），而形同肯定父母之一方或其他第三人之代墊扶養費等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優先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或扶養費
    ）給付請求權【註3】，如此是否與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
    109條及第110條與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第1055條之
    1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所揭示之「子女（或兒
    童）最佳利益原則」相符，並非無疑。
　⒎當然，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父母一方並非不得對於未為扶養之
    他方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惟仍應回歸不當得利之規定，
    就當事人或關係人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判斷是否該當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規定【註4】，而非為追求父母
    間之公平，卻忽略（或犧牲）身為扶養權利主體之未成年子
    女。　　　
三、相對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0,706元，且給付之方法為分
    期給付及給付定期金，並有分別酌定視為亦已到期及喪失期
    限利益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一)相對人於106年3月13日認領聲請人（000年0月0日生），並
    協議對於聲請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之法定代理
    人任之（見本院卷第95-97頁所附之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
    及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二)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
    經濟能力及身份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又負扶養義
    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
    ，民法第1115條第3項另定有明文。　　
(三)而法院於酌定（或改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時，
    依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
    第2項至第5項及第10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
    規定，固然係以「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衡量扶養
    費金額之標準，而不受父母或未成年子女請求金額之拘束。
    惟：
　⒈此僅係指就實體法而言，不適用民法第1119條規定：「扶養
    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
    能力及身分定之。」中，關於「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部分
    （該部分即為一般扶養費請求事件中關於「聲明之拘束性」
    —處分權主義第二層面命題—之實體法上規範依據）。故法院
    自不得無視父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或改定）超過父
    母所能負擔之扶養費金額。
　⒉至於父母或未成年子女如認扶養費之金額仍有所不足，則應
    藉由國家之福利行政資源（例如依社會救助法中關於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之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
    助；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關於醫療、照顧或房租等補助
    ），以彌補私人扶養能力之不足【註5】。　　
(四)本院參酌前揭貳㈠之事證，並佐以相對人經本院送達聲請人
    之書狀繕本後，並未提出任何意見，且經本院合法通知（見
    本院卷第61、69、119及125頁所附之本院通知、送達證書及
    報到單），堪認聲請人主張其自出生後均由其法定代理人獨
    自照顧等情，應屬真實——亦即相對人未曾扶養聲請人。
(五)又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係以家
    庭收支調查報告之統計資料為基礎，如無其他更貼近個案之
    生活資訊或統計資料，以之做為未成年子女受扶養需要之基
    準，應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亦即關
    係人之每月生活所需，應以臺東縣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
    支出之金額21,412元為準（見本院卷第99頁）。從而：
　⒈本院參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及相對人均係72年出生（見本
    院卷第96-97頁所附之個人戶籍資料），二人均正值青壯年
    而有工作能力。
　⒉又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三人關山慈濟醫院
    薪資所得3,344元，名下有82年出廠之福特廠牌汽車及85出
    廠之CHRYSLER廠牌汽車各1輛；相對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三
    人卞氏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所得1,228,480元，換算平均每
    月薪資約102,373元【計算式：1,228,480元÷12月≒102,373
    元】，名下有100年出廠之BMW廠牌汽車及101年出廠之日產
    廠牌汽車各1輛（見本院卷第105-111所附之稅務電子閘門所
    得調件明細表）。
　⒊佐以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
    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見前揭貳㈣）。
　⒋堪認由相對人與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之年齡、工作能力及財產
    現況等綜合觀之，其二人之經濟能力相當，應平均分擔對於
    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亦即相對人應負擔以上開金額1/2計算
    之扶養費—亦即每月10,706元【計算式：21,412元×1/2＝10,7
    06元】—，方屬公允，且亦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負擔
    。　　
(六)從而：
　⒈就已屆清償期（即112年1月至114年1月合計共13個月）之部
    分，相對人應共給付聲請人139,178元之扶養費【計算式：1
    0,706元×13月＝139,178元】（如附表二所示）。
　⒉就尚未屆清償期（即114年2月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
    之部分，相對人則應給付聲請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附表
    一所示）。　　
(七)關於給付方法部分：
　⒈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第1項）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
    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
    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第2項）前項給付
    ，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
    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第3項）法院命分期給
    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
    範圍或條件。（第4項）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
    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
    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1/2。」而上開規定
    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之事件。
　⒉從而：
　⑴就附表一所示尚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由相對人按月給付，
    方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且亦不至於
    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負擔。
　⑵就附表二所示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參酌相對人名下除前揭
    貳㈤⒉之汽車外，並無其他財產可供強制執行，如就已屆清
    償期之扶養費總額139,178元命相對人一次全部給付，勢必
    將影響附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履行，而未必有利於聲請人
    ，故應有命為分期給付之必要，且宜分為139期，除第1期金
    額為1,178元外，其餘各期金額以每月1,000元為宜，並自11
    4年4月起開始給付，以便相對人有緩衝與及早準備之時間。
　⑶又本院參酌相對人自離婚後未曾給付扶養費，為避免其日後
    拖延甚至拒絕給付，致使聲請人需分別、逐次聲請強制執行
    而蒙受程序上之不利益，並為促使相對人切實履行，故就附
    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部分，應有併予酌定喪失期限利益之
    範圍與條件之必要；就附表二所示分期給付之部分，應有併
    予酌定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⑷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第2項
    準用第100條之規定，裁定相對人應分別依附表一、二之方
    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金額之扶養費。　
四、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程序費用金額及應負擔之人：
　⒈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至其成年之日所屬月份（
    即124年3月）止，按月給付10,706元之扶養費，係因定期給
    付涉訟，且其權利存續期間超過10年，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
    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9條遞行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0之規
    定，以10年計算其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程序標的金額為
    1,284,720元【計算式：10,706元×12月×10年＝1,284,720元
    】，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3款之規
    定，應徵收裁判費2,000元【註6】。
　⒉又本件並無其他程序費用支出，且本件係因相對人於認領後
    未扶養聲請人所衍生之扶養費酌給請求事件，其程序費用自
    應由相對人負擔，較為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2項。
(二)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
    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
    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
    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2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
    ，且附表三之程序費用係由聲請人預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
    外，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
    聲請強制執行【註7】。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
    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
    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
    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
    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
    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
    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
    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
    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
    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
    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
    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
    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參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106次研討會「離婚事件附帶請求扶養費
之若干實務問題」，許士宦之發言紀錄，收錄於民事訴訟法之研
討第304-305頁。另參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及95年
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
【註2】
至於超過其扶養義務之給付部分是否該當民法第180條第1款「給
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者」或第3款「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
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等規定而不得請求未成年子女返還
，則屬另事。
【註3】
說白話一點，就是只要未成年子女有父母之一方扶養或其他第三
人之照顧而沒有死亡，就不能再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而只能夠
由扶養之父母一方或照護之第三人請求他方或父母返還代墊之扶
養費等不當得利。
【註4】
亦即此並非法律適用之爭議，而係事實認定層次之問題。　
【註5】
有學者即謂原則上採用私法上扶養義務優先主義，而以公法上扶
助為補足，參史尚寬，親屬法論，第667頁。轉引自林秀雄，親
屬法講義，第379頁，元照出版，109年10月五版2刷。　　
【註6】
依114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
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5條規定，非訟事件法第1
3條規定之費用額雖然應再加徵5/10（亦即提高為1.5倍），惟因
聲請人係於上開標準修正前提出本件聲請並為請求金額之擴張，
自不適用上開規定加徵本件裁判費。
【註7】
附表三之程序費用既然係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墊
付，該分會自得依法律扶助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據聲請人之
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附表一：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114年2月至成年之日所屬月份之扶養費 給付方法 備註 10,706元／月 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有1期逾期不履行，其後5期之給付視為提前到期。 成年之日所屬月份為124年3月 
附表二：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112年1月至114年1月之扶養費 給付方法 139,178元 分139期，除第1期金額為1,178元外，其餘各期金額為1,000元，並自114年4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遲誤1期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附表三：
項目 金額 負擔方式 備註 裁判費 2,000元 由相對人負擔 已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為聲請人墊付（見本院卷第1及6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7號
聲  請  人  乙○○




法定代理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卓育佐律師（法律扶助）
相  對  人  丙○○
上列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依附表一、二之方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金額之扶養費。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與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相同，均屬法院應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而不受當事人或關係人聲明之拘束（詳如後揭貳㈡及㈢⒈之說明），並不同於一般扶養費之請求（參民法第1119條及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與第100條之立法理由）。
二、故聲請人將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金額由每月新臺幣（下同）7,000元擴張為每月10,706元（見本院卷第1及127頁），基於前揭說明，上開金額之調整，尚難認為請求之變更。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相對人之答辯：
(一)聲請意旨略以：
　⒈聲請人乙○○（民國000年0月0日生）於106年3月13日為相對人丙○○認領，且出生後原居住在新北市汐止區，並由其母即法定代理人甲○○獨自照顧，相對人則因工作而居住在高雄市。其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07年7月間，帶聲請人返回臺東縣池上鄉與其娘家之家族一同生活，並由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獨自負擔生活費。惟因聲請人進入國小階段，生活花費逐漸變多，實有相對人共同負擔之必要。
　⒉為此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及第1116條之2等規定，並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統計之臺東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1,412元，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2年1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有1期遲誤履行，其後5期之給付視為到期（見本院卷第1-5、000-0000及127頁）。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於審理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069條之1規定，亦準用於非婚生子女經認領之情形。
(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即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受扶養權利）亦為親權之一環：
　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及第1116條之2之規定，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而此項扶養義務，如由民法第1055條第1項「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與第1055條之2「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等規定之文義對照觀之，亦應為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義務負擔內容之一環。
　⒉而上開扶養義務之性質：
　⑴參酌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就家事事件中具有某程度訟爭性，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程序標的有某程度之處分權者，向來有以非訟事件處理者，亦有以訴訟事件處理者，惟此類事件性質上多有賴法官職權裁量而為妥適、迅速之判斷，爰予列為戊類事件，並於第五項明定之。此類事件有：…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及交付子女事件（例如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2…）…扶養事件（指除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事件以外之扶養事件）…。」
　⑵及如由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請求、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改定、變更…」及第107條第1項「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給付扶養費…」之規範文義，與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2項及第3項針對已到期之債務（參該條項立法理由）所為「一次給付」與「分期給付」之規範體系綜合觀之，亦為101年6月1日施行之家事事件法所明文肯認。
　⒊因之：
　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或謂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受扶養權利），不僅不因婚姻關係之有無或是否任親權人而受影響。
　⑵且此項扶養義務發生之要件及其程度，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10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應係以「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父母間協議或法院酌定、改定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參民法第1120條及1132條）與扶養費之判斷標準，而有所不同於民法第1117條至第1119條針對一般扶養權利義務關係所規定之標準。
　⒋至於未成年子女如欲向法院對父母為扶養之請求，除得依民法第1055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由父母之一方為其程序擔當人，而向他方為扶養之請求外；並得以自己之名義，而由父母之一方（任親權人者或依民法第1089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或法院選任之特別代理人（參民法第1086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為其法定代理人，向他方或父母雙方為扶養之請求，此不因父母婚姻關係之有無或是否為親權人而有不同。
　⒌又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在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前，父母之一方本來就不得自行決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金額，並認未成年子女對於他方之扶養權利，將因父母一方之扶養而消滅，進而認未履行扶養義務之他方應當然分擔父母之一方因扶養未成年子女所支出之費用，或返還其因扶養義務解消所受之利益【註1】。
　⒍至於或有見解認為扶養義務係為滿足權利人之現在需要，解釋上應以請求扶養義務履行之時為標準，自其時以前之過去扶養，即不得再為請求。蓋於過去期間內受扶養權利人既未曾以不能維持生活為由，請求扶養義務人給付扶養費用，不論上開款項究係何人給予，受扶養權利人已非不能維持生活之人，自無向扶養義務人請求過去已經支付生活費之餘地。故未成年子女既然已經受父母一方之扶養，就過去已受扶養之期間應無再受他方扶養之必要，此時若不肯認父母之一方對於他方關於代墊扶養費等不當得利請求，未免有失公允。惟：
　⑴家事事件法就扶養費之給付方法，除針對未到期之給付設有定期金外，另針對已到期之給付設有「一次給付」與「分期給付」之方法（參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2、3項、第107條第2項及第183條第2項等規定），可見未成年子女等扶養權利人並非不能請求屆期未給付之扶養費，法院亦非僅能酌給尚未到期之扶養費。
　⑵又姑且不論上開說法並未正視（或有意忽略）民法關於不當得利構成要件之規定，既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即其受扶養之程度）尚未依法定方式確定，如何證明並認為父母一方之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亦即逾其扶養義務所應為之給付），而可論為係履行他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更遑論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15條第2項之規定為可分債務而非連帶債務之情形下，縱然可以證明父母之一方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負有不當得利返還義務者似乎應該是未成年子女而非他方【註2】。
　⑶況且，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業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後，若負有給付義務之父母一方並未依協議或法院酌定之金額及期間給付，採取上開見解者亦不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方之扶養費給付請求權（即父母之一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給付義務）將因未成年子女已受他方扶養而消滅，何以在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尚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之情形下，卻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方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將因此而消滅。
　⑷故上開見解在家事事件法施行後不僅難以自圓其說，且若採取上開見解，將無異認為除非未成年子女係自力更生，只要未成年子女受到父母一方之扶養或其他第三人之照護，將因此喪失對於他方或父母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造成未成年子女永無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之結果（即便於強制執行程序，上開見解亦可成為父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論據），而形同肯定父母之一方或其他第三人之代墊扶養費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優先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註3】，如此是否與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與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第1055條之1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所揭示之「子女（或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相符，並非無疑。
　⒎當然，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父母一方並非不得對於未為扶養之他方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惟仍應回歸不當得利之規定，就當事人或關係人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判斷是否該當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規定【註4】，而非為追求父母間之公平，卻忽略（或犧牲）身為扶養權利主體之未成年子女。　　　
三、相對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0,706元，且給付之方法為分期給付及給付定期金，並有分別酌定視為亦已到期及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一)相對人於106年3月13日認領聲請人（000年0月0日生），並協議對於聲請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任之（見本院卷第95-97頁所附之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及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二)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份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另定有明文。　　
(三)而法院於酌定（或改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時，依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10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固然係以「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衡量扶養費金額之標準，而不受父母或未成年子女請求金額之拘束。惟：
　⒈此僅係指就實體法而言，不適用民法第1119條規定：「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中，關於「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部分（該部分即為一般扶養費請求事件中關於「聲明之拘束性」—處分權主義第二層面命題—之實體法上規範依據）。故法院自不得無視父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或改定）超過父母所能負擔之扶養費金額。
　⒉至於父母或未成年子女如認扶養費之金額仍有所不足，則應藉由國家之福利行政資源（例如依社會救助法中關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關於醫療、照顧或房租等補助），以彌補私人扶養能力之不足【註5】。　　
(四)本院參酌前揭貳㈠之事證，並佐以相對人經本院送達聲請人之書狀繕本後，並未提出任何意見，且經本院合法通知（見本院卷第61、69、119及125頁所附之本院通知、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堪認聲請人主張其自出生後均由其法定代理人獨自照顧等情，應屬真實——亦即相對人未曾扶養聲請人。
(五)又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係以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統計資料為基礎，如無其他更貼近個案之生活資訊或統計資料，以之做為未成年子女受扶養需要之基準，應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亦即關係人之每月生活所需，應以臺東縣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之金額21,412元為準（見本院卷第99頁）。從而：
　⒈本院參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及相對人均係72年出生（見本院卷第96-97頁所附之個人戶籍資料），二人均正值青壯年而有工作能力。
　⒉又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三人關山慈濟醫院薪資所得3,344元，名下有82年出廠之福特廠牌汽車及85出廠之CHRYSLER廠牌汽車各1輛；相對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三人卞氏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所得1,228,480元，換算平均每月薪資約102,373元【計算式：1,228,480元÷12月≒102,373元】，名下有100年出廠之BMW廠牌汽車及101年出廠之日產廠牌汽車各1輛（見本院卷第105-111所附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
　⒊佐以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見前揭貳㈣）。
　⒋堪認由相對人與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之年齡、工作能力及財產現況等綜合觀之，其二人之經濟能力相當，應平均分擔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亦即相對人應負擔以上開金額1/2計算之扶養費—亦即每月10,706元【計算式：21,412元×1/2＝10,706元】—，方屬公允，且亦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負擔。　　
(六)從而：
　⒈就已屆清償期（即112年1月至114年1月合計共13個月）之部分，相對人應共給付聲請人139,178元之扶養費【計算式：10,706元×13月＝139,178元】（如附表二所示）。
　⒉就尚未屆清償期（即114年2月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之部分，相對人則應給付聲請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附表一所示）。　　
(七)關於給付方法部分：
　⒈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第1項）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第2項）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第3項）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第4項）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1/2。」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事件。
　⒉從而：
　⑴就附表一所示尚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由相對人按月給付，方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且亦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負擔。
　⑵就附表二所示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參酌相對人名下除前揭貳㈤⒉之汽車外，並無其他財產可供強制執行，如就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總額139,178元命相對人一次全部給付，勢必將影響附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履行，而未必有利於聲請人，故應有命為分期給付之必要，且宜分為139期，除第1期金額為1,178元外，其餘各期金額以每月1,000元為宜，並自114年4月起開始給付，以便相對人有緩衝與及早準備之時間。
　⑶又本院參酌相對人自離婚後未曾給付扶養費，為避免其日後拖延甚至拒絕給付，致使聲請人需分別、逐次聲請強制執行而蒙受程序上之不利益，並為促使相對人切實履行，故就附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部分，應有併予酌定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就附表二所示分期給付之部分，應有併予酌定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⑷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第2項準用第100條之規定，裁定相對人應分別依附表一、二之方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金額之扶養費。　
四、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程序費用金額及應負擔之人：
　⒈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至其成年之日所屬月份（即124年3月）止，按月給付10,706元之扶養費，係因定期給付涉訟，且其權利存續期間超過10年，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9條遞行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0之規定，以10年計算其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程序標的金額為1,284,720元【計算式：10,706元×12月×10年＝1,284,720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3款之規定，應徵收裁判費2,000元【註6】。
　⒉又本件並無其他程序費用支出，且本件係因相對人於認領後未扶養聲請人所衍生之扶養費酌給請求事件，其程序費用自應由相對人負擔，較為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2項。
(二)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2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且附表三之程序費用係由聲請人預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註7】。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參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106次研討會「離婚事件附帶請求扶養費
之若干實務問題」，許士宦之發言紀錄，收錄於民事訴訟法之研
討第304-305頁。另參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及95年
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
【註2】
至於超過其扶養義務之給付部分是否該當民法第180條第1款「給
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者」或第3款「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
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等規定而不得請求未成年子女返還
，則屬另事。
【註3】
說白話一點，就是只要未成年子女有父母之一方扶養或其他第三
人之照顧而沒有死亡，就不能再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而只能夠
由扶養之父母一方或照護之第三人請求他方或父母返還代墊之扶
養費等不當得利。
【註4】
亦即此並非法律適用之爭議，而係事實認定層次之問題。　
【註5】
有學者即謂原則上採用私法上扶養義務優先主義，而以公法上扶助為補足，參史尚寬，親屬法論，第667頁。轉引自林秀雄，親屬法講義，第379頁，元照出版，109年10月五版2刷。　　
【註6】
依114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5條規定，非訟事件法第13條規定之費用額雖然應再加徵5/10（亦即提高為1.5倍），惟因聲請人係於上開標準修正前提出本件聲請並為請求金額之擴張，自不適用上開規定加徵本件裁判費。
【註7】
附表三之程序費用既然係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墊付，該分會自得依法律扶助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據聲請人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附表一：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114年2月至成年之日所屬月份之扶養費

		給付方法

		備註



		10,706元／月

		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有1期逾期不履行，其後5期之給付視為提前到期。

		成年之日所屬月份為124年3月







附表二：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112年1月至114年1月之扶養費

		給付方法



		139,178元

		分139期，除第1期金額為1,178元外，其餘各期金額為1,000元，並自114年4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遲誤1期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附表三：
		項目

		金額

		負擔方式

		備註



		裁判費

		2,000元

		由相對人負擔

		已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為聲請人墊付（見本院卷第1及6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7號
聲  請  人  乙○○


法定代理人  甲○○


非訟代理人  卓育佐律師（法律扶助）
相  對  人  丙○○
上列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依附表一、二之方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金額之扶養費。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與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相同，均屬法院應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而不受當事人或關係人聲明之拘束（詳如後揭貳㈡及㈢⒈之說明），並不同於一般扶養費之請求（參民法第1119條及家事事件法第99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與第100條之立法理由）。
二、故聲請人將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金額由每月新臺幣（下同）7,000元擴張為每月10,706元（見本院卷第1及127頁），基於前揭說明，上開金額之調整，尚難認為請求之變更。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及相對人之答辯：
(一)聲請意旨略以：
　⒈聲請人乙○○（民國000年0月0日生）於106年3月13日為相對人丙○○認領，且出生後原居住在新北市汐止區，並由其母即法定代理人甲○○獨自照顧，相對人則因工作而居住在高雄市。其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07年7月間，帶聲請人返回臺東縣池上鄉與其娘家之家族一同生活，並由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獨自負擔生活費。惟因聲請人進入國小階段，生活花費逐漸變多，實有相對人共同負擔之必要。
　⒉為此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及第1116條之2等規定，並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統計之臺東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1,412元，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2年1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有1期遲誤履行，其後5期之給付視為到期（見本院卷第1-5、000-0000及127頁）。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於審理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069條之1規定，亦準用於非婚生子女經認領之情形。
(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即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受扶養權利）亦為親權之一環：
　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及第1116條之2之規定，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而此項扶養義務，如由民法第1055條第1項「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與第1055條之2「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等規定之文義對照觀之，亦應為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義務負擔內容之一環。
　⒉而上開扶養義務之性質：
　⑴參酌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就家事事件中具有某程度訟爭性，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程序標的有某程度之處分權者，向來有以非訟事件處理者，亦有以訴訟事件處理者，惟此類事件性質上多有賴法官職權裁量而為妥適、迅速之判斷，爰予列為戊類事件，並於第五項明定之。此類事件有：…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及交付子女事件（例如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2…）…扶養事件（指除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事件以外之扶養事件）…。」
　⑵及如由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請求、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改定、變更…」及第107條第1項「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給付扶養費…」之規範文義，與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2項及第3項針對已到期之債務（參該條項立法理由）所為「一次給付」與「分期給付」之規範體系綜合觀之，亦為101年6月1日施行之家事事件法所明文肯認。
　⒊因之：
　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或謂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受扶養權利），不僅不因婚姻關係之有無或是否任親權人而受影響。
　⑵且此項扶養義務發生之要件及其程度，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10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應係以「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父母間協議或法院酌定、改定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參民法第1120條及1132條）與扶養費之判斷標準，而有所不同於民法第1117條至第1119條針對一般扶養權利義務關係所規定之標準。
　⒋至於未成年子女如欲向法院對父母為扶養之請求，除得依民法第1055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由父母之一方為其程序擔當人，而向他方為扶養之請求外；並得以自己之名義，而由父母之一方（任親權人者或依民法第1089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或法院選任之特別代理人（參民法第1086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為其法定代理人，向他方或父母雙方為扶養之請求，此不因父母婚姻關係之有無或是否為親權人而有不同。
　⒌又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在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前，父母之一方本來就不得自行決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金額，並認未成年子女對於他方之扶養權利，將因父母一方之扶養而消滅，進而認未履行扶養義務之他方應當然分擔父母之一方因扶養未成年子女所支出之費用，或返還其因扶養義務解消所受之利益【註1】。
　⒍至於或有見解認為扶養義務係為滿足權利人之現在需要，解釋上應以請求扶養義務履行之時為標準，自其時以前之過去扶養，即不得再為請求。蓋於過去期間內受扶養權利人既未曾以不能維持生活為由，請求扶養義務人給付扶養費用，不論上開款項究係何人給予，受扶養權利人已非不能維持生活之人，自無向扶養義務人請求過去已經支付生活費之餘地。故未成年子女既然已經受父母一方之扶養，就過去已受扶養之期間應無再受他方扶養之必要，此時若不肯認父母之一方對於他方關於代墊扶養費等不當得利請求，未免有失公允。惟：
　⑴家事事件法就扶養費之給付方法，除針對未到期之給付設有定期金外，另針對已到期之給付設有「一次給付」與「分期給付」之方法（參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2、3項、第107條第2項及第183條第2項等規定），可見未成年子女等扶養權利人並非不能請求屆期未給付之扶養費，法院亦非僅能酌給尚未到期之扶養費。
　⑵又姑且不論上開說法並未正視（或有意忽略）民法關於不當得利構成要件之規定，既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即其受扶養之程度）尚未依法定方式確定，如何證明並認為父母一方之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亦即逾其扶養義務所應為之給付），而可論為係履行他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更遑論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依民法第1115條第2項之規定為可分債務而非連帶債務之情形下，縱然可以證明父母之一方扶養已超過其所應分擔之程度，負有不當得利返還義務者似乎應該是未成年子女而非他方【註2】。
　⑶況且，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業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後，若負有給付義務之父母一方並未依協議或法院酌定之金額及期間給付，採取上開見解者亦不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方之扶養費給付請求權（即父母之一方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給付義務）將因未成年子女已受他方扶養而消滅，何以在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尚未經父母協議或法院酌定之情形下，卻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一方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將因此而消滅。
　⑷故上開見解在家事事件法施行後不僅難以自圓其說，且若採取上開見解，將無異認為除非未成年子女係自力更生，只要未成年子女受到父母一方之扶養或其他第三人之照護，將因此喪失對於他方或父母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造成未成年子女永無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之結果（即便於強制執行程序，上開見解亦可成為父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論據），而形同肯定父母之一方或其他第三人之代墊扶養費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優先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或扶養費）給付請求權【註3】，如此是否與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與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第1055條之1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所揭示之「子女（或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相符，並非無疑。
　⒎當然，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父母一方並非不得對於未為扶養之他方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惟仍應回歸不當得利之規定，就當事人或關係人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判斷是否該當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規定【註4】，而非為追求父母間之公平，卻忽略（或犧牲）身為扶養權利主體之未成年子女。　　　
三、相對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0,706元，且給付之方法為分期給付及給付定期金，並有分別酌定視為亦已到期及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一)相對人於106年3月13日認領聲請人（000年0月0日生），並協議對於聲請人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任之（見本院卷第95-97頁所附之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及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二)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份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另定有明文。　　
(三)而法院於酌定（或改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時，依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09條及第110條、民法第1055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1055條之1與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等規定，固然係以「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為衡量扶養費金額之標準，而不受父母或未成年子女請求金額之拘束。惟：
　⒈此僅係指就實體法而言，不適用民法第1119條規定：「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中，關於「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部分（該部分即為一般扶養費請求事件中關於「聲明之拘束性」—處分權主義第二層面命題—之實體法上規範依據）。故法院自不得無視父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酌定（或改定）超過父母所能負擔之扶養費金額。
　⒉至於父母或未成年子女如認扶養費之金額仍有所不足，則應藉由國家之福利行政資源（例如依社會救助法中關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關於醫療、照顧或房租等補助），以彌補私人扶養能力之不足【註5】。　　
(四)本院參酌前揭貳㈠之事證，並佐以相對人經本院送達聲請人之書狀繕本後，並未提出任何意見，且經本院合法通知（見本院卷第61、69、119及125頁所附之本院通知、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堪認聲請人主張其自出生後均由其法定代理人獨自照顧等情，應屬真實——亦即相對人未曾扶養聲請人。
(五)又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係以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統計資料為基礎，如無其他更貼近個案之生活資訊或統計資料，以之做為未成年子女受扶養需要之基準，應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亦即關係人之每月生活所需，應以臺東縣112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之金額21,412元為準（見本院卷第99頁）。從而：
　⒈本院參酌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及相對人均係72年出生（見本院卷第96-97頁所附之個人戶籍資料），二人均正值青壯年而有工作能力。
　⒉又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三人關山慈濟醫院薪資所得3,344元，名下有82年出廠之福特廠牌汽車及85出廠之CHRYSLER廠牌汽車各1輛；相對人於112年申報領取第三人卞氏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所得1,228,480元，換算平均每月薪資約102,373元【計算式：1,228,480元÷12月≒102,373元】，名下有100年出廠之BMW廠牌汽車及101年出廠之日產廠牌汽車各1輛（見本院卷第105-111所附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
　⒊佐以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見前揭貳㈣）。
　⒋堪認由相對人與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之年齡、工作能力及財產現況等綜合觀之，其二人之經濟能力相當，應平均分擔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亦即相對人應負擔以上開金額1/2計算之扶養費—亦即每月10,706元【計算式：21,412元×1/2＝10,706元】—，方屬公允，且亦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負擔。　　
(六)從而：
　⒈就已屆清償期（即112年1月至114年1月合計共13個月）之部分，相對人應共給付聲請人139,178元之扶養費【計算式：10,706元×13月＝139,178元】（如附表二所示）。
　⒉就尚未屆清償期（即114年2月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所屬月份）之部分，相對人則應給付聲請人10,706元之扶養費（如附表一所示）。　　
(七)關於給付方法部分：
　⒈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第1項）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第2項）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第3項）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第4項）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1/2。」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07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事件。
　⒉從而：
　⑴就附表一所示尚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由相對人按月給付，方較合於「子女（或兒童）之最佳利益」原則，且亦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過重之負擔。
　⑵就附表二所示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參酌相對人名下除前揭貳㈤⒉之汽車外，並無其他財產可供強制執行，如就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總額139,178元命相對人一次全部給付，勢必將影響附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履行，而未必有利於聲請人，故應有命為分期給付之必要，且宜分為139期，除第1期金額為1,178元外，其餘各期金額以每月1,000元為宜，並自114年4月起開始給付，以便相對人有緩衝與及早準備之時間。
　⑶又本院參酌相對人自離婚後未曾給付扶養費，為避免其日後拖延甚至拒絕給付，致使聲請人需分別、逐次聲請強制執行而蒙受程序上之不利益，並為促使相對人切實履行，故就附表一所示定期金給付之部分，應有併予酌定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就附表二所示分期給付之部分，應有併予酌定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與條件之必要。
　⑷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第2項準用第100條之規定，裁定相對人應分別依附表一、二之方式，分別給付聲請人附表一、二金額之扶養費。　
四、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程序費用金額及應負擔之人：
　⒈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2年1月起，至其成年之日所屬月份（即124年3月）止，按月給付10,706元之扶養費，係因定期給付涉訟，且其權利存續期間超過10年，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9條遞行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0之規定，以10年計算其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程序標的金額為1,284,720元【計算式：10,706元×12月×10年＝1,284,720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3款之規定，應徵收裁判費2,000元【註6】。
　⒉又本件並無其他程序費用支出，且本件係因相對人於認領後未扶養聲請人所衍生之扶養費酌給請求事件，其程序費用自應由相對人負擔，較為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2項。
(二)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2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且附表三之程序費用係由聲請人預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註7】。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參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106次研討會「離婚事件附帶請求扶養費
之若干實務問題」，許士宦之發言紀錄，收錄於民事訴訟法之研
討第304-305頁。另參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及95年
度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
【註2】
至於超過其扶養義務之給付部分是否該當民法第180條第1款「給
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者」或第3款「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
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等規定而不得請求未成年子女返還
，則屬另事。
【註3】
說白話一點，就是只要未成年子女有父母之一方扶養或其他第三
人之照顧而沒有死亡，就不能再請求他方或父母扶養，而只能夠
由扶養之父母一方或照護之第三人請求他方或父母返還代墊之扶
養費等不當得利。
【註4】
亦即此並非法律適用之爭議，而係事實認定層次之問題。　
【註5】
有學者即謂原則上採用私法上扶養義務優先主義，而以公法上扶助為補足，參史尚寬，親屬法論，第667頁。轉引自林秀雄，親屬法講義，第379頁，元照出版，109年10月五版2刷。　　
【註6】
依114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5條規定，非訟事件法第13條規定之費用額雖然應再加徵5/10（亦即提高為1.5倍），惟因聲請人係於上開標準修正前提出本件聲請並為請求金額之擴張，自不適用上開規定加徵本件裁判費。
【註7】
附表三之程序費用既然係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墊付，該分會自得依法律扶助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據聲請人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附表一：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114年2月至成年之日所屬月份之扶養費 給付方法 備註 10,706元／月 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有1期逾期不履行，其後5期之給付視為提前到期。 成年之日所屬月份為124年3月 
附表二：已屆清償期之扶養費（新臺幣）
112年1月至114年1月之扶養費 給付方法 139,178元 分139期，除第1期金額為1,178元外，其餘各期金額為1,000元，並自114年4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如遲誤1期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附表三：
項目 金額 負擔方式 備註 裁判費 2,000元 由相對人負擔 已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為聲請人墊付（見本院卷第1及6頁） 





